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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绩效动态监控体系建设初探
李全文| 王泽彩

理和政府会计等具体方面进行监控。财

政部还通过监督检查局和驻各省监察专

员办来监督地方财政活动的合法合规性。

财政部门进行预算绩效动态监控的目标

主要有 ：财政资金使用和分配的合理性、

有效性，保障政府行政管理目标和预算

绩效目标的实现 ；各级财政部门与预算

执行单位的合法合规性 ；引导预算绩效

执行，为改善预算绩效管理提供对策。

审计部门隶属于各级人民政府，对

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受上级审计部门的

业务指导，属于政府内部监控体系的组

成部分。主要对财政收支状况进行审计

监督，还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对属于国家

审计监督范围内的其他财务收支进行审

计监督。审计部门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国

家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

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

发展。对审计、专项审计调查和核查社

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的结果承担责

任，并负有督促被审计单位整改的责任。

二、财政监控主体参与预算绩

效动态监控的机制障碍

各级人大对预算执行的监督涉及到

预算编制、预算支出、决算等环节，但是

人大对预算绩效执行动态监控的力度却

很小，很难有效起到监控作用。这其中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宪法及法律

对各级人大发挥预算绩效执行监控的规

定并不十分完善。《宪法》和《预算法》对

人大参与预算绩效执行动态监控的规定

较为笼统，多数为原则性表述，缺乏操作

层面规定。二是人大对预算的审核能力

欠缺。人大财经委和预算工委需要有专

业人员和足够的时间来对预算编制和执

行做出审核，而政府预算编制科目不够

细，也给人大审核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

增添了困难。三是人大缺乏对预算支出

动态监控的常设机构。实现人大对预算

支出的动态监督，需要有常设机构和专

门人员来执行。对预算绩效支出进行动

态监控需要保证监控主体的独立性，因

此人大常设机构要在机构设置、人员配

备和经费获得方面独立于行政部门。

财政部门是财政工作的重要管理部

门和执行部门。目前，财政部门进行预算

绩效动态监控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

监控职能定位不准。财政部门进行预算

绩效动态监控的目的在于控制整个财政

工作，加强对预算执行部门完成预算绩

效目标的督导。在实际执行中，部分地区

财政部门仅将监控作为一种事后追责机

制，而缺乏对促进预算绩效目标实现方

面的追求。二是财政部门监控力量薄弱。

预算绩效执行动态监控涉及面较广，复

杂性较高。财政监督部门一般同时履行

财政收支监控、会计行业管理、财政部

门内部检查管理等职能，在众多职能面

前，其能动用的人力物力显得相对薄弱。

三是当前各地财政部门的预算绩效执行

动态监控体系建设参差不齐，一些地方

对这项工作重视不够或者是无力进行这

方面建设，这一现象在欠发达地区和基

层较为常见。四是财政部门的监控工作

制度不完善。主要表现为监控工作流程

以及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的不足。

审计部门是行政机构内部进行预算

绩效执行动态监控的重要监控实体，审

计范围涵盖财政资金使用的各个方面。

预算绩效动态监控体系是预算绩效

目标实现的保障手段，是预算绩效管理

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预算绩效动态监

控是指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基础上，对

预算绩效执行状况进行全方位、全过程

的监督管理。现阶段的财政监督体系与

财政管理和预算管理有所脱节，因而构

建动态监控体系是推动预算绩效管理的

必须之举。

一、财政监督体系主体分析

我国财政监督主体包括人民代表大

会、财政管理部门、审计部门等，不同

的财政监督主体，其执行财政监督职能

的手段和目标也不相同。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关，

各级行政机构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从这

个角度看，人民代表大会与行政机构间存

在委托代理关系。人民代表大会参与预算

绩效执行的动态监控手段主要是立法，通

过立法来规范行政机构行为，贯彻人民代

表大会意志。其目标主要是避免预算绩效

执行与人大立法精神和规定相偏离。行政

机构的预算绩效要在法律框架内执行，做

到有法可依。行政机构有义务向人民代表

大会提供预算绩效执行信息。

财政部门是政府预算绩效执行的重

要部门。财政部门参与预算绩效执行动

态监控属于行政机构内部控制的范畴，

是通过财政部门下设的财政监督机构进

行的。在国库单一账户体制基础之上，财

政部门能够掌握预算绩效执行部门资金

收支等方面的信息。财政部门对本级政

府各预算执行单位和下级政府的预算编

制、执行、资金划拨、账户设置、现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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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审计部门每年审计出大量问题，涉及金额巨大，但能够

得到有效处理的问题占比较小。

三、完善预算绩效动态监控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完善预算绩效动态监控体系的总体要求是由事后检查为

主向事前审核、事中控制和事后检查相结合转变，实现对财

政运行的全过程、全口径、常态化监督 ；推动财政监督范围

从定点检查向点面结合转变，对财政运行实施全方位监督 ；

推动财政监督形态从静态向动态与静态相结合转变，及时纠

正财政运行中的偏差 ；推动财政监督机制从单向反馈向关联

方联动转变，提高监督成果利用率 ；推动财政监督技术从单

机操作向网络操作转变，提高财政监督信息化水平和效率，

实现各监管部门相关监管信息共享，构建财政、国税、地税、

海关、人民银行联网信息共享平台，同时实现与被监督单位

之间相关信息共享，推进网上监督。

顺利发挥预算绩效动态监控体系的作用，使之满足改进

的总体要求，必须理顺预算绩效动态监控主体发挥职能的体

制机制。人民代表大会和财政部门对预算绩效执行动态监控

是需要重点发展的两个监控主体。

人民代表大会履行预算绩效执行动态监控职能需要理顺

以下机制 ：一是成立专门的预算绩效动态监控机构，强化对

预算绩效执行的日常监控。除了需要继续履行传统的预算草

案审核、批准工作之外，还需要成立专门机构来执行预算绩

效执行动态监控的日常任务。这一专设机构可以与预算工委

进行合作，检查预算绩效动态执行是否贯彻了预算工委对预

算草案审批时的意见。该专门机构还可以为预算工委和人民

代表大会来年的预算审批活动提供参考意见。二是将审计部

门划归人民代表大会领导。审计部门与财政监督部门同属行

政机关内部的监控主体，其职能存在一定的重叠。将审计部

门划归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不仅可以避免这种职能重叠，还

可以为人大提供一支现成的预算绩效执行动态监控队伍。

财政部门下设的财政监督机构，其发挥预算绩效执行动

态监控职能的角色定位应当是行政部门的内部控制机构。财

政监督机构对于预算绩效执行的监督应当具有全面性、主动

性和预警性。为充分发挥财政监督部门的职能，需要理顺以

下机制 ：明确财政监督机构定位，充分发挥行政部门内部控

制角色的职能 ；加强财政监控力量建设，从人才队伍和制度

保障两个方面充实财政监督机构 ；财政部统一协调，督促和

帮助财政监控体制不完善、监控能力较弱地区的财政监控能

力建设。

（作者单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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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北小城开通城际公交车

2014 年 12 月 31 日清晨七时整，河北省丰宁满

族自治县县城发往北京的首班城际公交车正式发车。

标志着历时 4 年、总投资 34.3 亿元的国道 111 线丰宁

县撒袋沟门村至北京市怀柔区汤河口镇公路改建工

程全面竣工，这是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以来首条新改建通车的连接京、冀的公路工程，标志

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韩志东|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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